
附錄VI 
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7年 10月 8日的情況 ) 

 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推 行 " 數 碼 21" 資 訊 科 技

策略及電子採購計劃  
2006年 12月 11日  政府當局答允：  

 
(a) 考慮委員的建議，即於試點計劃考慮

推行電子發票，以推動供應商採用；

作出評估並告知事務委員會，在電子

採購計劃推行後，中小企供應商連接

互聯網的升幅百分比 (如有的話 )，以

及中小企對電子採購計劃的反應和

參與程度；及  
 

 
 
(a) 政府當局認為，以 4,920

萬 元 的 估 計 非 經 常 開 支

推 行 試 點 計 劃 擬 議 涵 蓋

的 4項電子採購措施，是

審 慎 和 務 實 的 做 法 。 然

而，政府當局會密切留意

在環境有利的機遇時，嘗

試提供電子發票選項。  
 

  (b) 參照政府當局文件 (立法會 CB(1)435 
/06-07(03)號 文 件 )第 12段 所 列 的 效

益，評估電子採購試點計劃的實際效

益，以及環保採購的應用程度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檢 討 階 段

評 估 電 子 採 購 試 點 計 劃

的實際效益。  
 

 2007年 7月 9日  政府當局承諾：  
 
(a) 在推出智能身份證內置的安全個人

識別密碼前向事務委員會匯報；及  
 
(b) 在 2007年 11月向委員匯報各項消除

數碼隔膜的措施，以及為協助 6個弱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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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勢社羣更廣泛採用資訊及通訊科技

而推行的措施的進度。該等社羣分別

為長者、低收入家庭的兒童、主婦、

新抵港人士、單親家長、殘疾人士及

／或長期病患者。  
 

2. 資訊保安  
 

2007年 7月 9日  政府當局承諾就以下事項提供書面資料：

 
(a) 是否需要就公營機構及受規管行業

的資訊保安規管作出立法修訂；及  
 
(b) 公營機構未完成的資訊保安改善項

目、延誤的理由、指定完成日期、遵

從 有 關 規 定 期 間 發 現 的 困 難 ／ 問

題、機構要求的協助，以及政府資訊

科技總監辦公室為幫助機構應付問

題而提供的協助。  
 
政府當局承諾：  
 
(a) 在日後匯報時，把 "保安審計 "加入實

施進度摘要的 6個類別中。現有的類

別為保安管理、保安規管、保安技術

的採用、限閱／機密資料的處理、員

工的保安認知及培訓，以及資訊科技

服務外判；及  
 
(b) 與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跟進加

強資訊保安的事宜及向其提供支援。
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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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3. 進 一 步 討 論 與 電 訊 盈 科

有 限 公 司 股 權 變 動 及 跨

媒體擁有權有關的事宜  
 

2007年 1月 11日  倘若廣管局在調查後決定不採取任何行

動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作出解釋，

供委員備悉。  

如有需要，政府當局須向事務

委員會作出詳細解釋。  

4. 有 關 地 震 損 毀 海 底 電 纜

導 致 互 聯 網 服 務 中 斷 的

事宜  

2007年 1月 15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在稍

後階段將會備妥的調查研究報告副本。  
有關使用住宅寬頻服務的調

查最近已經完成。工作小組與

4家寬頻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

代表進行討論後，於 2007年 5
月 2日發表未來路向的報告。  
 

 2007年 4月 17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提

供詳細資料：  
 
(a) 說明電訊局有關緊急情況的應變計

劃，以及一旦發生國際直撥和互聯網

服務中斷的事件時向消費者發布消

息的機制；  
 

 

 

 
(a) 政 府 當 局 須 在 準 備 就 緒

時提供資料。  

  (b) 在 2006年 12月 26日及 27日因地震損

毀海底電纜導致互聯網服務中斷 (下
稱 "該事件 ")，令中小企蒙受的損害

和損失；及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須 在 準 備 就 緒

時提供資料。  

  (c) 將採取的具體措施，以協助受該事件

及日後互聯網服務中斷影響的中小

企。  
 

(c) 當 局 已 公 布 中 小 企 資 訊

保安小冊子，加入有關業

務 修 復 和 業 務 持 續 計 劃

的新章節，讓中小企就日

後 惡 劣 情 況 進 行 規 劃 時

可作參考。有關資料亦上

載 於 政 府 的 一 站 式 資 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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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保安入門網站，讓公眾閱

覽。  
 

5. 與 香 港 電 台 編 輯 自 主 及

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作 出 懲

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 

2007年 3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：  
 
(a) 委任廣管局 (或新的單一規管機構，

即通訊事務管理局 )成員的機制，包括

委任準則和成員組合，以期吸納更多

不同背景的專才，加強該局的代表性；

 
(b) 廣管局 (或日後的通訊事務管理局 )

的處理投訴機制，以期加強該局的透

明度和公信力；及  
 
(c) 廣管局作出懲處的尺度。  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進。 

6. 在 香 港 推 行 數 碼 地 面 電

視廣播的進度  
2007年 6月 11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

在適當時候終止模擬廣播帶來的估計經

濟利益。  
 

政府當局就計劃終止模擬廣

播展開進一步的市場及技術

研究後，在較後階段提供資

料。  
 

7. 騰 出 頻 譜 以 提 供 寬 頻 無

線接達服務  
2007年 7月 18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 

  (a) 以書面向委員匯報於 2007年 7月 18日
結束的兩個月諮詢的結果及結論。  

 

(a) 政 府 當 局 須 在 適 當 時 候

提供資料。  

  (b) 考 慮 把 服 務 質 素 及 過 往 的 表 現 紀

錄，定為服務供應商可否在寬頻無線

接達頻譜拍賣中競投的預審準則。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察 悉 並 須 作 出

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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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8. 檢 討 全 面 服 務 安 排 的 規

管架構  
2007年 7月 18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及統

計數字，說明提供對外電訊服務的服務供

應商的利潤有否下降、對外電訊服務的通

訊量 (即國際直撥通話分鐘 )，以及實施新

的全面服務補貼計劃須給予電訊盈科的

補償額。  
 

政府當局須在切實可行範圍

內提供資料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10月 8日  


